
   

 

各類型工作船、交通船及公務船多次進出港簽證 

作業流程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應檢附文件： 

1. 船舶多次進出港申辦簽證申請書 

2. 各項船舶證照正本及影本各一份(正本驗後發還)。 

3. 船員名單一式三份 

4. 因承包港內，或鄰近海域工程須臨時入出港時，應另加附委託單位或主管機關出具之證

明文件，該文件應敘明預計之工程期間。 

5. 租傭船人應檢附租船契約或相當證明文件影本一份。 

 

航務中心5日內
辦理文件審核

業者備妥文件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
由航務中心受理並掛文號收辦

航務中心
1.發函核准許可並將簽證後之船員名單副知當
地商港安檢所及各有關單位
2.於MTNet多次進出港簽證登記輸入資料

航務中心發函通知
業者辦理文件補正

航務中心發函通知
業者不受理申請

文件須 
予補正 

未於期間內提出補正 

審核通過 


